
環境學院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院務聯合會議 紀錄 

時間：108年 10月 29日(星期二)，中午 12時 00分 

地點：環境學院 B216大會議室 

主席：張院長文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興芝助理 

出席：如後附簽到表 

請假：顧瑜君老師、許世璋老師、李漢榮老師、吳海音老師、張有和老師、周志青老師、蘇銘

千老師、蔡建福老師、陳和毅學生代表 

教授休假：黃文彬老師、劉瑩三老師、戴興盛老師 

壹、 主席致詞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環院十週年慶祝開幕茶會暨慶祝活動報告。 

二、環院十週年募款餐會事宜報告。 

三、109年度汰舊換新冷氣：因實驗室或研究室冷氣有無法維修或年年維修者，都可以提出汰

舊換新。請於 11／30前提出，以利彙整資料統籌規劃。 

貳、 自資系工作報告： 

〈教務〉-招生 

1. 本系 109碩博班甄試己於 10/14（一）報名截止，此次本系報名人數如下。而 10/21（一）

至 10/25（五）為本系所進行考生書面審查作業；11/9（六）為此次甄試面試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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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系楊悠娟老師已於 10/4（五）帶領學生林妍均與陳姿瑜同學至宜蘭蘭陽女中招生宣傳；

陳毓昀老師已於 10/21（一）帶領學生高鴻鈞同學至桃園陽明高中招生宣傳。 

3. 108年中華顧問工程勵志獎學金因作業時程，由李俊鴻主任核閱並推薦大學部二年級同學

朱馥君同學獲獎。 

4. 本學期(108-1)導生活動費之導生聚餐經費為師生每人 206元，敬請各位老師務必於

12/5(週四)前核銷完畢，並把活動企劃書、成果報告書及核銷單據送給家榛。 

5. 本系 109學年度大學部招生名額共為 51名，各招生類別簡章內容與調整(報告附件 1)。 

〈外籍生〉 

6. 外籍獎學金發給。 

7. 人文碩士學位學程畢業初審。 

8. 國際事務相關－人員聘任、製作招生海報…。 

9. 東部地震中心專案研究人員聘任相關。 

〈教務〉-課務 

1. 108學年度第 2學期開課作業已完成，若老師們需增開課程或異動，請儘速通知系辦。 

2. 召開兩次「生態農業微學程」開課規劃會議，預計 108-2「農業概論」開課，開課教師為

黃國靖老師、吳海音老師及宋秉明老師。 

3. 李俊鴻主任預計利用兩週時間至學士班上課班級，宣導本院微學程課程及調查學生對實習

的意見。 

4. 預計 14家服務學習校外廠商續約、１家簽新約(立川漁場)；時數發給（環教研討會、國

際處、自資系）；辦理 108-1服務學習課程報名及說明會。 

〈學務〉 

1. 108年中華顧問工程勵志獎學金因作業時程，由李俊鴻主任核閱並推薦大學部二年級同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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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馥君同學獲獎。 

2. 本學期(108-1)導生活動費之導生聚餐經費為師生每人 206元，敬請各位老師務必於

12/5(週四)前核銷完畢，並把活動企劃書、成果報告書及核銷單據送給家榛。 

〈總務〉 

1. 獲學校補助 300萬元建置本院特色教室(預定地點為環 A155、環 A157教室)，預計於 109

年 4月 30日前完成建置。 

 

參、 討論提案： 

【第1案】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；業務承辦：鄒惠玲助理 

案由：109年 1-6月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補助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1.因未有老師提出申請，目前請本院國際事務委員會許育誠老師代表提出 1 件申請案。 

      2.決議後送相關資料至國際處申請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送國際處申請。 

 

【第2案】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；業務承辦：鄒惠玲助理 

案由：新增服務學習校外簽約廠商-立川漁場股份有限公司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1.依「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」辦理。 

2.檢附立川漁場機構資訊表與合作協助。 

      3.預計協議合作期間為:108年 11月 10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。 

決議：同意先行簽訂2年合約，請楊悠娟老師多注意學生回饋狀況。並於合約到期後檢討成效

後再評估是否續約。 

 

【第3案】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；業務承辦：謝家榛助理 

案由：本院本系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申請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1.依據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獎學金辦法辦理。 

      2.本院自資系申請學生為本學期（108-1）博士新生 Rezca Kurnia Putra(學號為

810854007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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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3.學生申請資料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送研發處申請。 

 

【第4案】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；業務承辦：夏懿心助理 

案由：本院「環境學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」草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1.檢附環境學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，請參閱附件。 

      2.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並開始實施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【第1案】提案單位：院辦公室；業務承辦：劉芳伶助理 

案由：本院「教師升等評審要點」修正乙事，提請 討論。 

決議：同意送系院聯合教評會討論修正。 

 

伍、結束  13：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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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入學方式 本系名額 計分方式 
高中英語聽

力檢定 
分發比序/同分參酌順序 備註 

繁星推薦 8 1. 門檻： 

  (1)學測 英文 - 均標; 自然 - 均標 

  (2)在校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0%以內 

2. 分發比序 

無門檻 

無計分 

分發比序：(1)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、(2)學測

自然級分、(3)學測英文級分、(4)生物學業總平均成績

全校排名百分比、(5) 地球科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

名百分比、(6) 化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。 

 

個人申請 26 1. 學測篩選倍率： 

* 英文 X 6 倍；自然 X 3 倍 

2. 學測檢定：自然 - 均標 

3. 學測成績佔甄選成績：40% 

4. 書面審查成績佔甄選成績：20% 

5. 面試成績佔甄選成績：40% 

無門檻 

無計分 

同分參酌順序：（1）面試、（2）自然學科能力測驗、

（3）英文學科能力測驗、（四）審查資料。 

 

指定科目考試（指考） 12 指考採計科目 X 加權： 

- 國文 X 2.00 

     - 英文 X 1.00 

     - 數學乙 X 2.00 

無門檻 

無計分 

同分參酌順序：（1）數學乙、（2）國文、（3）英文 1. 學測：不採計 

2. 106 年度改考

數乙 

高職生-農業群 3 1. 總測科目成績加權（40%） 

    (1)國文 X1.00 

    (2)英文 X1.00 

    (3)專業二(基礎生物)X1.00 

2. 備審資料（60%） 

NA 同分參酌順序：(1)備審資料審查、(2)統測總級分、(3)

統測科目專業二、(4)統測科目英文、(5)統測科目國文 

1. 數學、專業一

(農業概論)：

不採計 

2. 107 年度招生 

高職生-水產群 2 1. 總測成績加權（50%） 

    (1)國文 X1.00 

    (2)英文 X1.00 

    (3)專業一(水產生物要)X1.00 

2. 備審資料（50%） 

NA 同分參酌順序：(1)備審資料審查、(2)統測總級分、(3)

統測科目專業一、(4)統測科目英文、(5)統測科目國文 

1. 數學、專業二

(水產概要)：

不採計 

2. 107 年度招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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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 

108.10.14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院聯合行政會議訂定 

108.10.29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本辦法宗旨為鼓勵並獎勵研究生進行學術研究、參與學術活動、發表研

究成果，並以提升研究生學術水準與能量為主要目標。 

二、 本獎學金獎勵標準：依以下優秀事蹟計點(需提供佐證資料)，學生申請

排序後給獎。 

1. 參與國內、外學術研討會發表壁報或口頭報告（1點～4點） 

2. 國內、外學術著作發表或得獎（1點～6點） 

3. 獲得證照或語言檢定(本地生需高於本校學士班英文畢業標準或全民

英檢中高級複試以上通過；外籍生中文檢定)（1點～3點） 

4. 其它優秀事蹟(如書卷獎……等)(1點～4點) 

三、 碩士班一、二年級，博士班一至四年級為本獎學金申請對象，並於每學

年3月、9月之規定時間內，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。 

四、 獎學金名額依碩士班一、二年級學生數訂定，未滿八名者，設置一名，

逾八名者，每八名得增設一名，但不足八名而滿四名者，亦得增設一

名；博士班名額依博士班一至四年級學生數訂定，每二名設置一名。名

額得依本院行政會議決議調整之。研究生人數以實際註冊人數計算，本

地生、外籍生分開計算，不包括交換生及休學生。 

五、 研究生獎學金於研究生入學第二學期後始得申請，每學期申請一次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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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博士生每名每月依排序分別發給6000元至8000元不等，碩士生每名每

月依排序分別發給2000元至4000元不等，共撥付四個月。 

六、 研究生領取此項獎學金者，得兼領協助教學助學金及本院入學獎學金。 

七、 研究生領取此項獎學金者，每學期視需求於院系辦公室協助學術相關之

公務最多20小時。 

八、 研究生獎學金之審查與遴選由本系院聯合行政會議負責。 

九、 本實施要點經費來源為本院「研究計畫管理費」。 

十、 本實施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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